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学生学籍处理的补充意见

    2005年9月14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5]第007号
根据上海杉达学院杉达内（教）[2005]第003号文件精神，2005年版《学生手册》自2005年9月1日起正式执行。

经研究决定，对于在2004—2005学年度中，有学生因学习成绩原因若按照2004年版《学生手册》的有关规定将被作出留级或退学处理的，现可依照2005年版《学生手册》的相关规定来处理（日语专业除外）。学生可以在新、老两种处理办法中选定一种。凡若选用2005年版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来处理的，学生必须承诺：一旦不及格课程的学分数（包括目前不及格课程的学分）累计满15学分者，即按退学处理。

